	附件1：

荆门市住宅小区前期物业服务等级标准

星级
项 目
内 容 与 标 准
（一）
基
本
要
求
1、小区内设置物业服务中心，管理人员、专业操作人员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取得物业管理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岗位证书。
2、项目负责人应有三年以上物业管理同岗位经历；每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或400户）应配备客服人员不少于1名，每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或500户）应配备一名工程人员。
3、工作人员服装统一，挂牌上岗，仪表整洁，服务规范。
4、物业服务中心业务接待服务时间每天应不少于10小时，并在显著位置公示24小时服务电话，投诉处理应在二日内给予答复。
5、物业服务中心应配置相应的办公设施及办公用品；小区主出入口设有小区平面示意图，主要出入口应设有宣传栏、公示栏及路标；各组团、栋及单元（门）、户和公共设施设备、场地有明显标志。
6、小区有完善的物业管理方案，质量管理、财务管理、档案管理制度健全，有年度和月度工作计划，并按相关计划实施管理。
7、物业服务中心应在小区显著位置公示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每半年向业主公布一次小区财务收支情况和公共水电费使用情况。
8、对业主违反《业主临时管理规约》的行为、现象，按照相关管理规定采取告知、劝阻等措施，并及时报告有关主管部门。
9、物业服务中心可采取走访、恳谈会、问卷调查、第三方通讯调查等多种形式与业主或物业使用人进行沟通，每年的沟通面不低于小区已交付业主总户数的80%以上，满意度90%以上。
10、根据业主需求，提供物业服务合同之外的特约服务和代办服务的，应在物业服务中心显著位置公示服务项目与收费价格。
11、在物业服务中心设置有项目经理接待室，固定将每周六设置为业主见面日,与业主面对面沟通交流，及时有效解决业主问题，化解矛盾，并建立台账，将所有事项记录在册。

（二）房屋公共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养护
1、物业服务中心应对小区房屋公共部位、公共设施设备建立完备的档案管理制度，并进行日常管理和维修养护（依法应由专业部门负责的除外），安排有专人定期做好设施设备的运行检查、维修保养等记录（台账）。
2、有完备的报修和应急处理机制，明确物业维修范围。物业服务中心受理业主或物业使用人报修时，属于物业维修范围内的，应急维修应在30分钟内到达现场处置，一般维修二天内完成（需室外维修因天气原因及预约除外），共有部分的维修、更新和改造需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修复的，根据省、市相关规定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修复。其他报修按照双方约定时间到达现场，并有完整的报修、维修和回访记录。
3、设备用房应保持整洁通风，无跑、冒、滴、漏和四害现象，设施设备标识齐全、规范，责任人明确；操作维护人员严格执行设施设备操作规程及保养规范；配置有隔音降噪等特种设备的应对其维护，保持其完好率不低于95%；
4、房屋公共部位门窗每日巡视不少于1次，保持玻璃、门窗配件完好，发现问题2日内采取修复措施，及时修复。
5、小区围墙每日巡查不少于1次，发现损坏属一般维修的及时采取修复措施，涉及影响业主人身财产安全的，应采取紧急措施并报告业委会或相关部门，配合修复。
6、小区道路、路面、路沿石、井盖等公共部位每日巡查不少于1次（由专业运营部门负责的除外），保持路面平整、排水畅通。

7、小区内非专营单位管理的公共给、排水设施每季度进行1次全面检查、维修，每月对室外共用排水管道进行1次检修，每月对排水明沟清扫不少于1次，每2个月对地下管井清理不少于1次，保持管道畅通。共用雨、污水管道每年疏通1次；雨、污水井每月检查1次，视检查情况及时清掏；生化池每月检查1次，每季度清掏1次，发现异常及时清掏，保持排水系统完好排水畅通，并有完整的台账记录。二次供水水箱应盖板加锁，每季度清洗、消毒至少1次、水质化验检测每月一次，保证水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每日巡视检查总体供水系统至少1次，发生故障和安全隐患及时排除，有完整的巡查记录。
8、公共照明完好率不低于95%（按规定移交相关部门的除外）。
9、消防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应符合消防管理相关规定，消防通道应保持畅通，发现堵塞、占用的及时劝阻，劝阻无效的报告有关主管部门。
10、其它共用设施设备每两日巡查不少于1次,并及时维修养护，保持正常运行；小区主要道路及停车场交通标志、安全警示标志齐全、规范。
11、容易危及人身安全的设施设备，有明显的警示标志和防范措施；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性设备故障有应急方案。
12、电梯24小时正常安全运行，电梯检测、维修保养记录齐全，电梯管理、作业和应急预案等规章制度健全，持电梯专业资质或委托具有资质的专业单位定期维保，每月对机房、轿箱顶和基坑检查保养至少2次，并按规定定期检测达到安全使用标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轿厢内按钮、灯具、紧急呼救装置等配件保持完好，并配备有不少于1人的24小时值班人员，发生故障时值班人员能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措施及时处置。电梯机房（坑）内应保持干净整洁，并配备有机房降温、基坑排水设备。
13、每日对小区消防栓和配件器材、消防安全标志、疏散通道、应急灯、安全出口等巡查至少1次，发现问题及时修复或整改。消防监控室应配置24小时专人值守，每班次不少于2人，消防控制室内干净整洁。有健全的消防制度，消防设施有明显标志，保持消防设备完好；物业管理区域内室内外消防通道畅通，小区每年至少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2次。消防泵、喷淋泵、消防水箱等设备，每月启动运行和检查至少1次、每季检保至少2次，每年全面检修保养至少2次，发现问题及时修复；消防设施设备运行、检修、保养记录完整，可随时启动正常运行。
14、每日对智能化安防系统设备（录像监控、楼宇对讲、周界报警、巡更系统、电子显示屏、住户报警、门禁智能卡等）巡视检查至少4次，确保正常运行发挥功能作用，发现问题应及时修复。配有道闸、车辆管系统的，应保持24小时正常运行。巡视检查每日至少1次，检修保养每季至少1次，发现问题应及时修复。每季对智能化管理系统的各分类设施设备检修保养至少1次，各类检保记录齐全规范。
15、按照《荆门市民用建筑装饰装修管理条例》要求，建立完整的装饰装修管理制度。装修前，按有关规定为业主办理登记并书面告知装饰装修人有关住宅装饰装修的禁止事项、施工时间、垃圾处置、电梯使用等规定。每日巡查装饰装修施工现场不得少于1次，发现装饰装修人、施工人员违反《荆门市城市管理条例》私搭乱建和擅自改变房屋用途、房屋结构的行为，违法进行装饰装修活动的，应当及时劝阻、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应当向住建、城管等相关部门报告。房屋装修结束后，应与业主、房屋装修相关利害关系人共同对其涉及的物业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项目进行检查，记录并确认签字。
（三）协助维护公共秩序
1、应根据规划设计要求配置门岗数量，主、次出入口实行24小时值守，主出入口门岗人员每班不少于2人，次出入口每班不少于1人，每日主出入口立岗时间应不少于8小时，并有详细交接班记录。
2、对进出小区的车辆进行管理和疏导，保持出入口环境整洁、车辆和行人进出有序、道路畅通（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除外），并对外来车辆的出入进行登记，建立大件物品搬出核实登记制度，对大件物品搬出，应联系业主核实后才能放行并做好记录。
3、按设定的路线规范巡查，每日巡查楼外的公共区域每1小时至少1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采取监控或人工方式（小区道路、单元门入口、地下停车场）每1小时至少巡查1次，巡查记录详实；配有安全监控设施的，实施24小时监控，监控室有完整的值班记录，监控数据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30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对进出小区的外来人员实行访客登记管理，经与业主核实访客身份后予以放行。
5、对火灾、治安、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有应急预案，每半年开展1次应急突发事件处置演练，事发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立即报告有关主管部门，并协助相关部门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四）

环境维护
1、小区高层建筑按单元、多层建筑按幢设置分类式生活垃圾投放设施，每日清运小区生活垃圾不少于2次。垃圾袋装化，保持分类式垃圾投放设施和周围地面整洁无异味，无垃圾满溢、蚊蝇等孳生。
2、在小区公共区域内合理设置分类式垃圾投放设施，每日清运不少于2次，保持果皮箱周围地面整洁无异味，无垃圾满溢、蚊虫等孳生。
3、小区道路、广场、停车场、绿化带等公共区域。每日清扫2次，保持目视整洁无杂物、无积水、无异味；电梯厅、楼道每日清扫2次，每周拖洗1次，保持目视整洁无杂物、无积水、无异味；一层共用大厅每日拖洗1次；楼梯扶手每日擦洗1次，保持扶手护栏整洁、无积尘；共用部位玻璃每周清洁1次；路灯、楼道灯每月清洁1次。小区公共区域根据卫生防疫要求定期进行消毒，每年开展不少于4次除“四害”工作。小区公共区域应设置有公共卫生提示牌，发现宠物垃圾及时清理保持公共区域整洁、无异味。遇雨雪天气及时清除道路积水、积雪。
4、小区公共水体每天巡查1次，发现垃圾及时打捞清扫。公共水体水量不足时及时补水，发现小区业主或其他人员在公共水体清洗物品、倾倒杂物要及时制止，及时清理保持公共水体整洁干净。每季度对水体进行无害化处理，无蚊蝇孳生、无水体富营养化、无异味。
5、发现其他影响环境的问题立即劝阻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及时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告。

（五）绿化养护管理
1、有专业人员实施绿化养护管理，定期组织浇灌、施肥和松土，绿化植被生长良好，及时修剪、整形，做好绿植防涝、防冻、防虫管护，发现缺枝、空株及时补栽补种，绿化带内无杂草、无杂物、无垃圾、无毁绿和其他侵占公共绿地行为，保持绿化设施观赏效果。
2、根据绿化植物生长特点，每年喷洒防（灭）治药物至少3次，及时预防病虫害。绿化设施无蚊蝇孳生，发现蚊蝇和病虫害及时灭治。
3、小区绿化设施每日巡查不少于1次，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及时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积极处置。

六、公共突发事件处理

物业服务企业在小区已建立应急处置方案，每年开展应急演练不少于1次，发生公共突发事件能第一时间迅速响应，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公共突发事件处置工作。
七、党建工作

1、成立有项目基层党组织，党组织和党务工作机制健全，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制度完善。
2、按“六有”标准在物业服务中心设置有不少于20平方米的党员服务驿站，能满足党员活动和服务群众需要。在住宅楼栋设立“红色物业党建码”、“业主议事栏”、“红管家帮扶热线”等相关内容公示牌。
3、建立“三方联动”服务机制，实现社区、物业企业、业主委员会人员“交叉任职”“双向交流”。

4、定期开展党组织活动，并建立有规范的活动台账等档案资料，做到档案资料规范完备。
八、小区文明创建

1、小区公共区域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辆出入和停放规范有序，无乱停乱放、无堵塞小区道路和楼道现象。共享车辆文明使用、规范停放，无占用绿化带、影响行人通行现象；

2、公共区域无乱涂、乱画、乱堆乱放、随意张贴广告等现象；

3、建筑物外立面整体干净、无大面积破损污损；建（构）筑物及依附于建（构）筑物的玻璃幕墙、展板等安全牢固、完好无损，各种空中缆线整齐规范，无乱拉乱设、飞线充电现象；广告设施和招牌高度、大小符合标准，设置牢固可靠。

4、积极组织企业员工和小区业主参与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小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有氛围、有基础、有特色。
一级
项 目
内 容 与 标 准
（一）
基
本
要
求
1、小区内设置物业服务中心，管理人员、专业操作人员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取得物业管理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岗位证书。
2、项目负责人应有二年以上物业管理同岗位经历；每5万平方米(或500户)地上建筑面积应配备客服人员不少于1名，每6万平米（或600户）建筑面积应配备1名工程人员。
3、工作人员服装统一，挂牌上岗，仪表整洁，服务规范。
4、物业服务中心业务接待服务时间每天应不少于10小时，并在显著位置公示24小时服务电话，投诉处理应在三天内给予答复。
5、物业服务中心应配置相应的办公设施及办公用品；小区主出入口设有小区平面示意图，主要出入口应设有宣传栏、公示栏及路标；各组团、栋及单元（门）、户和公共设施设备、场地有明显标志。
6、小区有完善的物业管理方案，质量管理、财务管理、档案管理制度健全，有年度和月度工作计划，并按相关计划实施管理。
7、物业服务中心应在小区显著位置公示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每半年向业主公布一次小区财务收支情况和公共水电费使用情况。
8、对业主违反《业主临时管理规约》的行为、现象，按照相关管理规定采取告知、劝阻等措施，并及时报告有关主管部门。
9、物业服务中心可采取走访、恳谈会、问卷调查、第三方通讯调查等多种形式与业主或物业使用人进行沟通，每年的沟通面不低于小区交付总户数的70%，满意度80%以上。
10、根据业主需求，提供物业服务合同之外的特约服务和代办服务的，应在物业服务中心显著位置公示服务项目与收费价格。
11、在物业服务中心设置有项目经理接待室，固定将每周六设置为业主见面日,与业主面对面沟通交流，及时有效解决业主问题，化解矛盾，并建立台账，将所有事项记录在册。
（二）房屋公共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养护
1、物业服务中心应对小区房屋公共部位、公共设施设备建立完备的档案管理制度，并进行日常管理和维修养护（依法应由专业部门负责的除外），安排有专人定期做好设施设备的运行检查、维修保养等记录（台账）。
2、有完备的报修和应急处理机制，明确物业维修范围。物业服务中心受理业主或物业使用人报修时，属于物业维修范围内的，应急维修应在1小时内到达现场，一般维修3天内完成（需室外维修因天气原因及预约除外），共有部分的维修、更新和改造需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修复的根据省、市相关规定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修复。其他报修按照双方约定时间到达现场，并有完整的报修、维修和回访记录。
3、设备用房应保持整洁通风，无跑、冒、滴、漏和四害现象，设施设备标识齐全、规范，责任人明确；操作维护人员严格执行设施设备操作规程及保养规范；配置有隔音降噪等特种设备的应对其维护，保持其完好率不低于90%；
4、房屋公共部位门窗每日巡视不少于1次，保持玻璃、门窗配件完好，发现问题3日内采取修复措施，及时修复。
5、小区围墙每日巡查不少于1次，发现损坏属一般维修的及时采取修复措施，涉及影响业主人身财产安全的，应采取紧急措施并报告业委会或相关部门，配合修复。
6、小区道路、路面、侧石、井盖等公共部位每日巡查不少于1次（由专业运营部门负责的除外），保持路面平整、排水畅通。

7、小区内非专营单位管理的公共给、排水设施每半年进行1次全面检查、维修，每月对室外共用排水管道进行1次检修。每月对排水明沟清扫不少于1次，每季度对地下管井清理不少于1次，保持管道畅通。小区内公共雨、污水管道每年疏通1次；雨、污水井每季度检查1次，并视检查情况及时清掏；生化池每季度检查1次，每半年清掏1次，发现异常及时清掏，保持排水系统完好排水畅通，并有完整的台账记录。二次供水水箱应盖板加锁，每半年清洗、消毒至少1次、水质化验检测每两月1次，保证水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每日巡视检查总体供水系统至少1次，发生故障和安全隐患及时排除，有完整的巡查记录。
8、公共照明完好率不低于90%（按规定移交相关部门的除外）。
9、消防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应符合消防管理相关规定，消防通道应保持畅通，发现堵塞、占用的及时劝阻，劝阻无效的报告有关主管部门。
10、其它共用设施设备每周巡查不少于1次,并及时维修养护，保持正常运行；小区主要道路及停车场交通标志、安全警示标志齐全、规范。
11、容易危及人身安全的设施设备，有明显的警示标志和防范措施；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性设备故障有应急方案。
12、电梯24小时正常安全运行，电梯检测、维修保养记录齐全，电梯管理、作业和应急预案等规章制度健全，持电梯专业资质或委托具有资质的专业单位定期维保，每月对机房、轿箱顶和基坑检查保养至少2次，并按规定定期检测达到安全使用标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轿厢内按钮、灯具、紧急呼救装置等配件保持完好，设置紧急呼救装置的，并配备有不少于1人的24小时值班人员，发生故障时值班人员能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措施及时处置。电梯机房（坑）内应保持干净整洁，并配备有机房降温、基坑排水设备。
13、每日对小区消防栓和配件器材、消防安全标志、疏散通道、应急灯、安全出口等巡查至少1次，发现问题及时修复或整改。消防监控室应配置24小时专人值守，每班次不少于2人，消防控制室内干净整洁。有健全的消防制度，消防设施有明显标志，保持消防设备完好；物业管理区域内室内外消防通道畅通，小区每年至少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1次。消防泵、喷淋泵、消防水箱等设备，每月启动运行和检查至少1次、每季检保至少2次，每年全面检修保养至少2次，发现问题及时修复；消防设施设备运行、检修、保养记录完整，可随时启动正常运行。
14、每日对智能化安防系统设备（录像监控、楼宇对讲、周界报警、巡更系统、电子显示屏、住户报警、门禁智能卡等）巡查至少4次，确保正常运行发挥功能作用，发现问题应及时修复。配有道闸、车辆管理系统的，应保持24小时正常运行。检修保养每季度至少1次，发现问题应及时修复。每半年对智能化管理系统的各分类设施设备检修保养至少1次，各类检保记录齐全规范。
15、按照《荆门市民用建筑装饰装修管理条例》要求，建立完整的装饰装修管理制度。装修前，按有关规定为业主办理登记并书面告知装饰装修人有关住宅装饰装修的禁止事项、施工时间、垃圾处置、电梯使用等规定。每日巡查装饰装修施工现场不得少于1次，发现装饰装修人、施工人员违反《荆门市城市管理条例》私搭乱建和擅自改变房屋用途、房屋结构的行为，违法进行装饰装修活动的，应当及时劝阻、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应当向住建、城管等相关部门报告。 房屋装修结束后，应与业主、房屋装修相关厉害关系人共同对其涉及的物业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项目进行检查，记录并确认签字。
（三）协助维护公共秩序
1、应根据规划设计要求配置门岗数量，主、次出入口24小时值守，主出入口门岗人员每班不少于2人，次出入口每班不少于1人，每日主出入口立岗时间应不少于4小时，并有详细交接班记录。
2、对进出小区的车辆进行管理和疏导，保持出入口环境整洁、车辆和行人进出有序、道路畅通（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除外），并对外来车辆的出入进行登记，建立大件物品搬出核实登记制度，对大件物品搬出，应联系业主核实后才能放行并做好记录。
3、按设定的路线规范巡查，每日巡查楼外的公共区域每2小时至少1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采取监控或人工方式（小区道路、单元门入口、地下停车场）每2小时至少巡查1次，，巡更点记录巡情况详实；配有安全监控设施的，实施24小时监控，监控室有完整的值班记录，监控数据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30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对进出小区的外来人员实行访客登记管理，经与业主核实访客身份后予以放行。
5、对火灾、治安、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有应急预案，每半年开展1次应急突发事件处置演练，事发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并及时报告有关主管部门，并协助相关部门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四）
环境保护
1、小区高层建筑按单元、多层建筑按幢设置分类式生活垃圾桶投放设施，每日清运小区生活垃圾不少于2次。垃圾袋装化，保持分类式垃圾投放设施和周围地面整洁无异味，无垃圾满溢、蚊蝇等孳生。
2、在小区公共区域内合理设置分类式垃圾投放设施，每日清运不少于2次，保持果皮箱周围地面整洁无异味，无垃圾满溢、蚊虫等孳生。
3、小区道路、广场、停车场、绿地等公共区域每日清扫1次，保持目视整洁，无杂物、无积水、无异味；电梯厅、楼道每日清扫1次，每2周拖洗1次，保持目视整洁无杂物、无积水、无异味；一层大厅每2日拖洗1次，楼梯扶手每周擦洗2次，保持扶手栏杆整洁、无积尘；共用部位玻璃每2周清洁1次，保持目视干净整洁；路灯、楼道灯每2月清洁1次。小区公共区域根据卫生防疫要求定期进行消毒，每年开展不少于3次除“四害”工作。小区公共区域应设置有公共卫生提示牌，发现宠物垃圾及时清理保持公共区域整洁、无异味。遇雨雪天气及时清除区内主要道路积水、积雪。
4、公共水体每天巡查1次，发现垃圾及时打捞清扫。公共水体水量不足时及时补水，发现小区业主或其他人员在公共水体清洗物品、倾倒杂物要及时制止，及时清理保持公共水体整洁干净。每季度对水体进行无害化处理，无蚊蝇孳生、无水体富营养化、无异味。
5、发现其他影响环境问题立即劝阻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及时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告。
（五）
绿化
养护
管理
有专业人员实施绿化养护管理，定期组织浇灌、施肥和松土，绿化植被生长良好，及时修剪、整形，做好绿植防涝、防冻、防虫管护，发现缺枝、空株及时补栽补种，绿化带内无杂草、无杂物、无垃圾、无毁绿和其他侵占公共绿地行为，保持绿化设施观赏效果。

2、根据绿化植物生长特点，每年喷洒防（灭）治药物至少2次，及时预防病虫害。绿化设施无蚊蝇孳生，发现蚊蝇和病虫害及时灭治。
3、小区绿化设施每日巡查不少于1次，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及时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积极处置。
六、公共突发事件处理
物业服务企业在小区已建立应急处置方案，每年开展应急演练不少于1次，发生公共突发事件能第一时间迅速响应，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公共突发事件处置工作。
七、党建工作
1、成立有项目基层党组织，党组织和党务工作机制健全，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制度完善。
2、按“六有”标准在物业服务中心设置有不少于20平方米的党员服务驿站，能满足党员活动和服务群众需要。在住宅楼栋设立“红色物业党建码”、“业主议事栏”、“红管家帮扶热线”等相关内容公示牌。
3、建立“三方联动”服务机制，实现社区、物业企业、业主委员会人员“交叉任职”“双向交流”。

4、定期开展党组织活动，并建立有规范的活动台账等档案资料，做到档案资料规范完备。
八、小区文明创建
1、小区公共区域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辆出入和停放规范有序，无乱停乱放、无堵塞小区道路和楼道现象。共享车辆文明使用、规范停放，无占用绿化带、影响行人通行现象；

2、公共区域无乱涂、乱画、乱堆乱放、随意张贴广告等现象；

3、建筑物外立面整体干净、无大面积破损污损；建（构）筑物及依附于建（构）筑物的玻璃幕墙、展板等安全牢固、完好无损，各种空中缆线整齐规范，无乱拉乱设、飞线充电现象；广告设施和招牌高度、大小符合标准，设置牢固可靠。

4、积极组织企业员工和小区业主参与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小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有氛围、有基础、有特色。

二 级

项 目
内 容 与 标 准
（一）
基
本
要
求
1、小区内设置物业服务中心，管理人员、专业操作人员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取得物业管理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岗位证书。
2、项目负责人应有一年以上物业管理同岗位经历；每6万平方米（或600户）建筑面积应配备客服人员不少于1名，每7万平方米（或700户）建筑面积应配备1名工程人员。
3、工作人员服装统一，挂牌上岗，仪表整洁，服务规范。
4、物业服务中心业务接待服务时间每天应不少于8小时，周六，周日实行值班制度，并在显著位置公示24小时服务电话，投诉处理应在三天内给予答复。
5、物业服务中心应配置相应的办公设施及办公用品；小区主出入口设有小区平面示意图，主要出入口应设有宣传栏、公示栏及路标；各组团、栋及单元（门）、户和公共设施设备、场地有明显标志。
6、小区有完善的物业管理方案，质量管理、财务管理、档案管理制度健全，有年度和月度工作计划，并按相关计划实施管理。
7、物业服务中心应在小区显著位置公示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每半年向业主公布一次小区财务收支情况和公共水电费使用情况。
8、对业主违反《业主临时管理规约》的行为、现象，按照相关管理规定采取告知、劝阻等措施，并及时报告有关主管部门。

9、物业服务中心可采取走访、恳谈会、问卷调查、第三方通讯调查等多种形式与业主或物业使用人进行沟通，每年的沟通面不低于小区已交付业主总户数的60%，满意度70%以上。
10、根据业主需求，提供物业服务合同之外的特约服务和代办服务的，应在物业服务中心显著位置公示服务项目与收费价目。
11、在物业服务中心设置有项目经理接待室，固定将每周六设置为业主见面日,与业主面对面沟通交流，及时有效解决业主问题，化解矛盾，并建立台账，将所有事项记录在册。
（二）房屋公共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养护
1、物业服务中心应对小区房屋公共部位、公共设施设备建立完备的档案管理制度，并进行日常管理和维修养护（依法应由专业部门负责的除外），安排有专人定期做好设施设备的运行检查、维修保养等记录（台账）。
2、有完备的报修和应急处理机制，明确物业维修范围。物业服务中心受理业主或物业使用人报修时，属于物业维修范围内的，急修应在60分钟内到达现场，一般维修四天内完成（需室外维修因天气原因及预约除外），共有部分的维修、更新和改造需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修复的根据省、市相关规定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修复。其他报修按照双方约定时间到达现场，并有完整的报修、维修和回访记录。
3、设备用房应保持整洁通风，无跑、冒、滴、漏和四害现象，设施设备标识齐全、规范，责任人明确，操作维护人员严格执行设施设备操作规程及保养规范；配置有隔音降噪等特种设备的应对其维护，保持其完好率不低于85%；
4、房屋公共部位门窗每日巡视不少于1次，保持玻璃、门窗配件完好，发现问题4日内采取修复措施，及时修复。
5、小区围墙每日巡查不少于1次，发现损坏属一般维修的及时采取修复措施，涉及影响业主人身财产安全的，应采取紧急措施并报告业委会或相关部门，配合修复。
6、小区道路、路面、侧石、井盖等公共部位每日巡查1次（由专业运营部门负责的除外），保持路面平整、排水畅通。

7、小区内非专营单位管理的公共给、排水设施设施每年进行1次全面检查、维修，每年对室外共用排水管道进行1次检修。每季度对排水明沟清扫1次，每年对地下管井清理1次，保持管道畅通，共用雨、污水管道每年疏通1次；雨、污水井每半年检查1次，视检查情况及时清掏；生化池每半年检查1次，每年清掏1次，发现异常及时清掏，保持排水系统完好排水畅通，并有完整的台账记录。二次供水水箱应盖板加锁，每季度清洗、消毒至少1次、水质化验检测每季度1次，保证水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每日巡视检查总体供水系统至少1次，发生故障和安全隐患及时排除，有完整的巡查记录。
8、公共照明完好率不低于85%（按规定移交相关部门的除外）。
9、消防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应符合消防管理相关规定，消防通道应保持畅通，发现堵塞、占用的及时劝阻，劝阻无效的报告有关主管部门。
10、其它共用设施设备每月巡查不少于1次,并及时维修养护，保持正常运行；小区主要道路及停车场交通标志、安全警示标志齐全、规范。
11、容易危及人身安全的设施设备，有明显的警示标志和防范措施；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性设备故障有应急方案。
12、
电梯24小时正常安全运行，电梯检测、维修保养记录齐全，电梯管理、作业和应急预案等规章制度健全，持电梯专业资质或委托具有资质的专业单位定期维保，每月对机房、轿箱顶和基坑检查保养至少2次，并按规定定期检测达到安全使用标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轿厢内按钮、灯具、紧急呼救装置等配件保持完好，并配备有不少于1人的24小时值班人员，发生故障时值班人员能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措施及时处置。电梯机房（坑）内应保持干净整洁并配备有机房降温、基坑排水设备。
13、每日对小区消防栓和配件器材、消防安全标志、疏散通道、应急灯、安全出口等巡查至少1次，发现问题及时修复或整改。消防监控室应配置24小时专人值守，每班次不少于2人。消防控制室内干净整洁。有健全的消防制度，消防设施有明显标志，保持消防设备完好；物业管理区域内室内外消防通道畅通，小区每年至少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1次。消防泵、喷淋泵、消防水箱等设备，每月启动运行和检查至少1次、每季度检保至少2次，每年全面检修保养至少2次，发现问题及时修复；消防设施设备运行、检修、保养记录完整，可随时启动正常运行。
14、每日对智能化安防系统设备（录像监控、楼宇对讲、周界报警、巡更系统、电子显示屏、住户报警、门禁智能卡等）巡视检查至少2次，确保正常运行发挥功能作用，发现问题应及时修复。配有道闸、车辆管理系统的，应保持24小时正常运行。巡视检查每日至少1次，检修保养每年至少1次，发现问题应及时修复。每年对智能化管理系统的各分类设施设备检修保养至少1次，各类检保记录齐全规范。
15、按照《荆门市民用建筑装饰装修管理条例》要求，建立完整的装饰装修管理制度。装修前，按有关规定为业主办理登记并书面告知装饰装修人有关住宅装饰装修的禁止事项、施工时间、垃圾处置、电梯使用等规定。每日巡查装饰装修施工现场不得少于1次，发现装饰装修人、施工人员违反《荆门市城市管理条例》私搭乱建和擅自改变房屋用途、房屋结构的行为，违法进行装饰装修活动的，应当及时劝阻、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应当向住建和、城管等相关部门报告。房屋装修结束后，应与业主、房屋装修相关利害关系人共同对其涉及的物业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项目进行检查，记录并确认签字。
（三）协助维护公共秩序
1、应根据规划设计要求配置门岗数量，主、次出入口实行24小时值守，主出入口门岗人员每班不少于1人，次出入口16小时值守每班不少于1人，并有详细交接班记录。
2、对进出小区的车辆进行管理和疏导，保持出入口环境整洁、车辆和行人进出有序、道路畅通（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除外），并对外来车辆的出入进行登记，建立大件物品搬出核实登记制度，对大件物品搬出，应联系业主核实后才能放行并做好记录。
3、按设定的路线规范巡查，每日巡查楼外的公共区域每3小时至少1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采取监控或人工方式（小区道路、单元门入口、地下停车场）每3小时至少巡查1次，巡查记录详实；配有安全监控设施的，实施24小时监控，监控室有完整的值班记录，监控数据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30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对进出小区的外来人员实行访客登记管理，经与业主核实访客身份后予以放行。
5、对火灾、治安、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有应急预案，每年开展一次应急突发事件处置演练，事发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立即报告有关主管部门，并协助相关部门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四）环境维护
1、小区高层建筑按单元、多层建筑按幢设置分类式生活垃圾投放设施，每日清运小区生活垃圾不少于1次。垃圾袋装化，保持分类式垃圾投放设施和周围地面整洁无异味，无垃圾满溢、蚊蝇等孳生。

2、在小区公共区域内合理设置分类式垃圾投放设施，每日清运1次，保持果皮箱周围地面整洁无异味，无垃圾满溢、蚊虫等孳生。
3、小区道路、广场、停车场、绿地等公共区域每2日清扫1次，保持目视整洁无杂物、无积水、无异味；电梯厅、楼道每2日清扫1次，每半月拖洗1次，保持目视整洁无杂物、无积水、无异味；；一层共用大厅每3日拖洗1次；楼梯扶手每周擦洗1次，保持扶手护栏整洁、无积尘；共用部位玻璃每3周清洁1次；路灯、楼道灯每季度清洁1次。小区公共区域根据卫生防疫要求定期进行消毒，每年开展不少于2次除“四害”工作。小区公共区域应设置有公共卫生提示牌，发现宠物垃圾及时清理保持公共区域整洁、无异味。遇雨雪天气及时清除道路积水、积雪。

4、公共水体每天巡查1次，发现垃圾及时打捞清扫。公共水体水量不足时及时补水，发现小区业主或其他人员在公共水体清洗物品、倾倒杂物要及时制止，及时清理保持公共水体整洁干净。每季度对水体进行无害化处理，无蚊蝇孳生、无水体富营养化、无异味。
5、发现其他影响环境问题的立即劝阻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及时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告。
（五）绿化养护管理
1、有专业人员实施绿化养护管理，定期组织浇灌、施肥和松土，绿化植被生长良好，及时修剪、整形，做好绿植防涝、防冻、防虫管护，发现缺枝、空株及时补栽补种，绿化带内无杂草、无杂物、无垃圾、无毁绿和其他侵占公共绿地行为，保持绿化设施观赏效果。
2、根据绿化植物生长特点，每年喷洒防（灭）治药物至少1次，及时预防病虫害。绿化设施无蚊蝇孳生，发现蚊蝇和病虫害及时灭治。
3、小区绿化设施每日巡查不少于1次，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及时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积极处置。
六、公共突发事件处理
物业服务企业在小区已建立应急处置方案，每年开展应急演练不少于1次，发生公共突发事件能第一时间迅速响应，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公共突发事件处置工作。
七、党建工作
1、成立有项目基层党组织，党组织和党务工作机制健全，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制度完善。

2、在物业服务中心设置有党员群众服务岗，能满足党员活动和服务群众需要。在住宅楼栋设立“红色物业党建码”、“业主议事栏”、“红管家帮扶热线”等相关内容公示牌。
3、建立“三方联动”服务机制，实现社区、物业企业、业主委员会人员“交叉任职”“双向交流”。

4、定期开展党组织活动，并建立有规范的活动台账、等档案资料，做到档案资料规范完备。

八、文明建设
1、小区公共区域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辆出入和停放规范有序，无乱停乱放、无堵塞小区道路和楼道现象。共享车辆文明使用、规范停放，无占用绿化带、影响行人通行现象；

2、公共区域无乱涂、乱画、乱堆乱放、随意张贴小广告等现象；

3、建筑物外立面整体干净、无大面积破损污损；建（构）筑物及依附于建（构）筑物的玻璃幕墙、展板等安全牢固、完好无损，各种空中缆线整齐规范，无乱拉乱设、飞线充电现象；广告设施和招牌高度、大小符合标准，设置牢固可靠。

4、积极组织企业员工和小区业主参与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小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有氛围、有基础、有特色。
三级
项 目
内 容 与 标 准
（一）
基
本
要
求
1、小区内设置物业服务中心，管理人员、专业操作人员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取得物业管理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岗位证书。
2、项目负责人应有一年以上物业管理同岗位经历；每7万平方米（或700户）建筑面积应配备客服人员不少于1名，每8万平方米（或800户）建筑面积应配备1名工程人员。
3、工作人员服装统一，挂牌上岗，仪表整洁，服务规范。
4、物业服务中心业务接待服务时间每天应不少于7小时，周六，周日提供值班服务，并在显著位置公示24小时服务电话，投诉处理应在三天内给予答复。
5、物业服务中心应配置相应的办公设施及办公用品；小区主出入口设有小区平面示意图，主要出入口应设有宣传栏、公示栏及路标；各组团、栋及单元（门）、户和公共设施设备、场地有明显标志。
6、小区有完善的物业管理方案，质量管理、财务管理、档案管理制度健全，有年度和月度工作计划，并按相关计划实施管理。
7、物业服务中心应在小区显著位置公示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每半年向业主公布一次小区财务收支情况和公共水电费使用情况。
8、对业主违反《业主临时管理规约》的行为、现象，按照相关管理规定采取告知、劝阻等措施，并及时报告有关主管部门。

9、物业服务中心可采取走访、恳谈会、问卷调查、第三方通讯调查等多种形式与业主或物业使用人进行沟通，每年的沟通面不低于小区已交付业主总户数的50%以上，满意度60%以上

10、根据业主需求，提供物业服务合同之外的特约服务和代办服务的，应在物业服务中心显著位置公示服务项目与收费价目。

11、在物业服务中心设置有项目经理接待室，固定将每周六设置为业主见面日,与业主面对面沟通交流，及时有效解决业主问题，化解矛盾，并建立台账，将所有事项记录在册。
（二）房屋公共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养护
1、物业服务中心应对小区房屋公共部位、公共设施设备建立完备的档案管理制度，并进行日常管理和维修养护（依法应由专业部门负责的除外），安排有专人定期做好设施设备的运行检查、维修保养等记录（台账）。
2、有完备的报修和应急处理机制，明确物业维修范围。物业服务中心受理业主或物业使用人报修时，属于物业维修范围内的，急修应在60分钟内到达现场，一般维修5天内完成（需室外维修因天气原因及预约除外），共有部分的维修、更新和改造需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修复的根据省、市相关规定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修复。其他报修按照双方约定时间到达现场，并有完整的报修、维修和回访记录。
3、设备用房应保持整洁通风，无跑、冒、滴、漏和和四害现象，设施设备标识齐全、规范，责任人明确；操作维护人员严格执行设施设备操作规程及保养规范；配置有隔音降噪等特种设备的应对其维护，保持其完好率不低于80%。
4、房屋公共部位门窗每日巡视不少于1次，保持玻璃、门窗配件完好，发现问题5日内采取修复措施，及时修复。
5、小区围墙每日巡查不少于1次，发现损坏属一般维修的及时采取修复措施，涉及影响业主人身财产安全的，应采取紧急措施并报告业委会或相关部门，配合修复。
6、小区道路、路面、侧石、井盖等公共部位每日巡查1次（由专业运营部门负责的除外），保持路面平整、排水畅通。

7、小区内非专营单位管理的公共给、排水设施每年进行1次全面检查、维修，每年对室外共用排水管道进行1次检修，每半年对排水明沟清扫1次，每年对地下管井清理1次，保持管道畅通。共用雨、污水管道每年疏通1次；雨、污水井每年检查1次，视检查情况及时清掏；生化池每年检查1次，每年清掏1次，发现异常及时清掏，保持排水系统完好排水畅通，并有完整的台账记录。二次供水水箱应盖板加锁，每年清洗、消毒至少1次、水质化验检测每半年一次，保证水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每日巡视检查总体供水系统至少1次，发生故障和安全隐患及时排除，有完整的巡查记录。
8、公共照明完好率不低于70%（按规定移交相关部门的除外）。
9、消防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应符合消防管理相关规定，消防通道应保持畅通，发现堵塞、占用的及时处理，劝阻无效的报告有关主管部门。
10、其它共用设施设备每季度巡查不少于1次,并及时维修养护，保持正常运行；小区主要道路及停车场交通标志、安全警示标志齐全、规范。
11、容易危及人身安全的设施设备，有明显的警示标志和防范措施；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性设备故障有应急方案。
12、电梯24小时正常安全运行，电梯检测、维修保养记录齐全，电梯管理、作业和应急预案等规章制度健全，持电梯专业资质或委托具有资质的专业单位定期维保，每月对机房、轿箱顶和基坑检查保养至少2次，并按规定定期检测达到安全使用标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轿厢内按钮、灯具、紧急呼救装置等配件保持完好，并配备有不少于1人的24小时值班人员，发生故障时值班人员能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措施及时处置。电梯机房内应保持干净整洁，并配备机房有降温、基坑排水设备。
13、每日对小区消防栓和配件器材、消防安全标志、疏散通道、应急灯、安全出口等巡查至少1次，发现问题及时修复或整改。消防监控室应配置24小时专人值守，每班次不少于2人，消防控制室内干净整洁。有健全的消防制度，消防设施有明显标志，保持消防设备完好；物业管理区域内室内外消防通道畅通，小区每年至少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2次。消防泵、喷淋泵、消防水箱等设备，每月启动运行和检查至少1次、每季度检保至少2一次，每年全面检修保养至少2次，发现问题及时修复，消防设施设备运行、检修、保养记录完整，可随时启动正常运行。
14、每日对智能化安防系统设备（录像监控、楼宇对讲、周界报警、巡更系统、电子显示屏、住户报警、门禁智能卡等）巡视检查至少1次，确保正常运行发挥功能作用，发现问题应及时修复。配有道闸、车辆管理系统的，应保持24小时保持正常运行。巡视检查每日至少1次，检修保养每季至少1次，发现问题应及时修复。每季对智能化管理系统的各分类设施设备检修保养至少1次，各类检保记录齐全规范。
15、按照《荆门市民用建筑装饰装修管理条例》要求，建立完整的装饰装修管理制度。装修前，按有关规定为业主办理登记并书面告知装饰装修人有关住宅装饰装修的禁止事项、施工时间、垃圾处置、电梯使用等规定。每日巡查装饰装修施工现场不得少于1次，发现装饰装修人、施工人员违反《荆门市城市管理条例》私搭乱建和擅自改变房屋用途、房屋结构的行为，违法进行装饰装修活动的，应当及时劝阻、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应当向住建、城管等相关部门报告。房屋装修结束后，应与业主、房屋装修相关利害关系人共同对其涉及的物业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项目进行检查，记录并确认签字。
（三）协助维护公共秩序
1、应门岗根据规划设计要求配备门岗数量，主、次出入口实行24小时值守，主出入口门岗人员每班不少于1人，次出入口12小时值守每班不少于1人，并有详细交接班记录。
2、对进出小区的车辆进行管理和疏导，保持出入口环境整洁、车辆和行人进出有序、道路畅通（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除外），并对外来车辆的出入进行登记，建立大件物品搬出核实登记制度，对大件物品搬出，应联系业主核实后才能放行并做好记录。
3、按设定的路线规范巡查，每日巡查楼外的公共区域每4小时至少1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采取监控或人工方式（小区道路、单元门入口、地下停车场）每4小时至少巡查1次，巡查记录详实；配有安全监控设施的，实施24小时监控，监控室有完整的值班记录，监控数据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30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对进出小区的外来人员实行访客登记管理，经与业主核实访客身份后予以放行。
5、对火灾、治安、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有应急预案，每年开展一次应急突发事件处置演练，事发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并立即报告有关主管部门，并协助相关部门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四）保洁服务
1、小区高层建筑按单元、多层建筑按幢设置分类式生活垃圾投放设施，每日清运小区生活垃圾不少于1次。垃圾袋装化，保持分类式垃圾投放设施和周围地面整洁无异味，无垃圾满溢、蚊蝇等孳生。
2、在小区公共区域内设置 分类式垃圾投放设施，每日清运1次，保持果皮箱周围地面整洁无异味，无垃圾满溢、蚊虫等孳生。
3、小区道路、广场、停车场、绿地等公共区域每3日清扫1次，保持目视整洁无杂物、无积水、无异味；电梯厅、楼道每3日清扫1次，每月拖洗1次，保持目视整洁无杂物、无积水、无异味；一层共用大厅每4日拖洗1次；楼梯扶手每2周擦洗1次，保持扶手护栏整洁、无积尘；共用部位玻璃月清洁1次；路灯、楼道灯每半年清洁1次。小区公共区域根据卫生防疫要求定期进行消毒，每年开展不少于4次除“四害”工作。小区公共区域应设置有公共卫生提示牌，发现宠物垃圾及时清理保持公共区域整洁、无异味。遇雨雪天气及时清除道路积水、积雪。

4、小区公共水体每天巡查1次，发现垃圾及时打捞清扫。公共水体水量不足时及时补水，发现小区业主或其他人员在公共水体清洗物品、倾倒杂物要及时制止，及时清理保持公共水体整洁干净。每季度对水体进行无害化处理，无蚊蝇孳生、无水体富营养化、无异味。
5、发现其他影响环境的问题立即劝阻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及时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告。
（五）绿化养护管理
1、有专业人员实施绿化养护管理，定期组织浇灌、施肥和松土，绿化植被生长良好，及时修剪、整形，做好绿植防涝、防冻、防虫管护，发现缺枝、空株及时补栽补种，绿化带内无杂草、无杂物、无垃圾、无毁绿和其他侵占公共绿地行为，保持绿化设施观赏效果。

2、根据绿化植物生长特点，每年喷洒防（灭）治药物至少1次，及时预防病虫害。绿化设施无蚊蝇孳生，发现蚊蝇和病虫害及时灭治。

3、小区绿化设施每日巡查不少于1次，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制止，劝阻制止无
六、公共突发事件处理
物业服务企业在小区已建立应急处置方案，每年开展应急演练不少于1次，发生公共突发事件能第一时间迅速响应，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公共突发事件处置工作。
七、党建工作
1、成立有项目基层党组织，党组织和党务工作机制健全，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制度完善。

2、设置有党员群众服务岗，能满足党员活动和服务群众需要。在住宅楼栋设立“红色物业党建码”、“业主议事栏”、“红管家帮扶热线”等相关内容公示牌。

2、建立“三方联动”服务机制，实现社区、物业企业、业主委员会人员“交叉任职”“双向交流”。

3、定期开展党组织活动，并建立有规范的活动台账等档案资料，做到档案资料规范完备。
八、文明小区创建
1、小区公共区域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辆出入和停放规范有序，无乱停乱放、无堵塞小区道路和楼道现象。共享车辆文明使用、规范停放，无占用绿化带、影响行人通行现象；

2、公共区域无乱涂、乱画、乱堆乱放、随意张贴广告等现象；

3、建筑物外立面整体干净、无大面积破损污损；建（构）筑物及依附于建（构）筑物的玻璃幕墙、展板等安全牢固、完好无损，各种空中缆线整齐规范，无乱拉乱设、飞线充电现象；广告设施和招牌高度、大小符合标准，设置牢固可靠。

4、积极组织企业员工和小区业主参与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小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有氛围、有基础、有特色。




